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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實務教學，以增進教學效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規定如下： 

一、獎勵範圍： 

(一)輔導學生以本校之名通過並完成政府部門計畫案者。 

(二)輔導學生以本校之名，參加與教師教學專長相符合之校外學術、

技藝相關競賽，且獲獎成績優良者。 

(三)教師參加全國性教學媒體競賽獲獎者。 

(四)教師對於課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具有創新，能提高教學成效且

有具體證明者。 

(五)教師取得與教學相關證照之獎勵，惟以於本校取得乙級以上技術

士證照或相當乙級以上之相關證照為限。 

(六)教師編纂教材並應用於課程教學，以提昇師資素質與教學品質為

目的。 

上述申請獎勵者，以申請時前一學年內取得之成果為限。 

二、獎勵對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 

三、獎勵方式：視經費狀況依審查結果以案為單位獎勵之。 

第三條 申請規定如下： 

一、申請期限：配合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開時間，先向各學術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提出申請。 

二、申請資料： 

(一)申請書乙份。 

(二)實務教學具體成果乙份(含證明)。 

三、申請限制： 

(一)已獲校內其他獎助之實務教學成果不得申請。 



(二)多人共同完成之成果，以案為單位由參與者共同提出申請。 

第四條 獎勵申請案件須依相關規定之時間內，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必

要時學校得送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審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